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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四） 

[2022]海字第 025-4 号 

致：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本

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发行，本所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注册管理办法》《上市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已出具了《北京海润天睿律

师事务所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

意见》（[2022]海字第 025 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2022]海字第 026

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一）》（[2022]海字第 025-1 号）、《北京海润天睿

律师事务所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

充法律意见（二）》（[2022]海字第 025-2 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光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三）》

（[2022]海字第 025-3 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7 月 6 日下发的《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2〕020145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对《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相

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现出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四）》（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系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所披露的内容作出相应的修改或

补充，为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之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补充法律意见与

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中不一致之处均以补充法律意见的表述为准。对补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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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本所律师声明适用法律意见的相关声明。除补充法律意见中另有说明外，

补充法律意见所用简称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的释义一致。 

本所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发行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4 

2017 年，发行人收购常熟市亚邦船舶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亚邦）

100%股权，常熟亚邦为军工装备配套企业。因申报材料部分内容涉及军工信息，

发行人申请部分涉密信息披露豁免。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发行人申请涉军信息披露豁免的依据，是否符合《军

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情形和要求。 

请发行人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财审

[2008]702 号）（以下简称“702 号文”）规定，对涉军业务应采取代称、打包或者

汇总等方式进行了脱密处理，在脱密处理后披露，对于无法进行脱密处理，或者

经脱密处理后仍然存在泄露国家秘密风险的财务信息，应当向国家相关主管部门

或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披露。 

根据《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

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第二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涉军企事业单

位，是指已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子公司亚邦船舶目前没有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书，其不属于涉军企业。经核查，亚邦船舶作为军工配套企业，目前已取得《国

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三级保密资质证书》，

报告期内，亚邦船舶的客户中存在军工客户，对外披露涉军业务参照“702 号文”

规定进行脱密处理。 

发行人子公司亚邦船舶内设有保密委员会及保密办公室，亚邦船舶保密委员

会出具了《关于涉密信息披露的说明》，说明光力科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

涉及与其相关的军工客户信息，亚邦船舶已经全部采取了脱密处理，本次发行的

相关中介机构可以对外进行披露。另外，涉密军工客户信息亚邦船舶已采取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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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或者汇总等方式进行了脱密处理，对外披露已经不涉及军工信息，符合“702

号文”规定的脱密处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向交易所提交的涉及亚邦船

舶客户信息的申报文件已经亚邦船舶保密委员会的审阅，亚邦船舶保密委员会审

核并确认申报文件内的涉及军工客户信息已采取代称、打包或者汇总等方式进行

了脱密处理，且发行人向交易所申请了豁免披露，符合《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

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情形和要求。 

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就上述问题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

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的相关规定； 

（2）获取并查阅了亚邦船舶制定的与涉密信息保密相关的管理规定； 

（3）查阅了亚邦船舶生产经营的相关资质证书； 

（4）取得了亚邦船舶保密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向交易所提交的涉及亚邦船舶客户信息的申报文

件已经亚邦船舶保密委员会审阅，亚邦船舶保密委员会审核并确认申报文件内的

涉及军工客户信息已采取代称、打包或者汇总等方式进行了脱密处理，且发行人

向交易所申请了豁免披露，符合《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的情形和要求。 

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伍份，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法律意见 

3-4 

（本页无正文，专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四）》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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